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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位議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荃灣區議會第二次特別會議。 

 
（按：邱錦平議員、陳崇業議員及黃家華議員於下午二時三十二分到席。） 
 
2. 主席提醒各位議員，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下稱“《常規》”）第 28 條的規定，

除非另獲主席同意，議員只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一次，時間最多為 1.5 分鐘，每

項議程最多可讓十位議員發言。提交文件的議員將有三分鐘介紹文件及 1.5 分鐘作總

結，而部門代表回應的時間最多為兩分鐘。 
 
（按：謝旻澤議員於下午二時三十三分到席。） 
 
II 第 1 項議程：要求確認通過二零二零／二一年度荃灣區議會撥款分配 

（荃灣區議會第 19/20-21 號文件） 
3. 主席表示，副主席及黃家華議員提交有關文件。 

 

（按：陳劍琴議員於下午二時三十四分到席。） 
 

4. 副主席介紹文件並提出動議，“確認 2020 年 3 月 19 日在荃灣區議會財務及內務工

作小組中通過的二零二零／二一年度荃灣區議會撥款分配： 
地區規劃、發展及設施管理委員會  8,245,000 元； 
康體藝術文化普及委員會 3,247,000 元； 
社會服務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1,995,500 元； 
環境、衞生及氣候變化委員會 600,000 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470,000 元； 
荃灣區議會大會仍為  7,419,000 元。 

使荃灣區議會 2020-21 年度在社區參與的撥款合共為 21,976,500 元 
而撥作荃灣區議會 2020-21 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財政預算仍為 15,909,000 元”。黃家

華議員和議。 
 

5. 主席表示，他與議員同樣希望可繼續舉行分區委員會活動，但受疫情影響，他同意

本年度暫時不舉行分區委員會活動。 
 
6. 趙恩來議員指出，上述動議確立早前財政及內務工作小組會議中通過的撥款分配建

議，但未有扣減總撥款額的 2.8%，即相等於民政事務總署（下稱“民政署”）削減約

57 萬元的撥款，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從撥款分配的總數中扣減 2.8%，並提出修訂動議，

要求從區議會大會預留撥款額中扣減 572,723 元。此外，在四月至五月期間，不少由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地區康樂及文娛活動遭擱置，以致出現約 57 萬元餘款，但基於

區議會撥款的程序，該筆餘款未能即時使用，因此他建議為地區規劃、發展及設施管理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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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保留該筆餘款。雖然他不同意政府扣減區議會撥款，但如區議會不通過撥款分

配，轄下委員會便未能使用區議會撥款以及會影響荃灣區居民，因此他建議扣減由民政

署或荃灣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主導的活動撥款，包括削減分區委員會及荃灣

區公民教育委員會的所有撥款額及聘請區議會職員約 15 萬元的撥款額。 
 
7. 譚凱邦議員希望民政署多與區議會溝通，而並非貿然扣減 2.8%的區議會撥款額，因

此他認為區議會必須採取反制措施，包括削減民政處一名職員、分區委員會及荃灣區公

民教育委員會的撥款額。此外，他對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的組成有意見，認為

亦應削減其撥款額，只是在削減民政處的各項撥款額後，可抵銷的經削減區議會撥款額

已超過 57 萬元，以致無從削減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的撥款額。他指出，礙於

在其後數個月擬為舉辦活動提供區議會撥款，因而透過有關修訂動議無奈作出妥協並接

受 2.8%的減幅，希望選民明白議員已盡力反對民政署扣減 2.8%區議會撥款。 
 
8. 劉卓裕議員指出，聘請區議會職員的撥款額由去年約 280 萬元增至今年約 380 萬元

會令市民誤會區議會撥款未有盡用於市民身上。荃灣區議會是全港第一個官方機構向市

民派發防疫包，惟民政署卻基於防疫而削減區議會撥款，對區議會的工作造成阻礙，因

此他希望民政處可向民政署確切反映議員的意見。 
 
9. 賴文輝議員同意區議會扣減由民政處主導活動的撥款，以反制民政署扣減區議會撥

款。他無意為難秘書處職員，但為表達對民政署的不滿，亦須作出相應的制衡。他認為

去年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已反映荃灣區的民意，希望民政處與議員通力合作。 
 
10. 潘朗聰議員表示，舉行是次特別會議是由於民政署未有諮詢議員便削減區議會撥

款，並在財政及內務工作小組會議上通過撥款分配建議後，以傳閱文件方式要求議員通

過經更新的撥款分配。本屆區議會秉持審慎理財的原則，合適地分配區議會撥款。他並

非反對舉行惠澤市民的康樂活動，但民政處未曾公開加入其轄下委員會的方式，因此他

認為必須公平地審批相關撥款申請。 
 
11. 黃家華議員知悉不少社會福利署轄下非牟利團體已遞交撥款申請，因此他希望是次

會議可就區議會的撥款分配作出裁決，令納稅人的金錢用得其所。此外，他認為秘書處

已致力協助議員的地區工作，而且有賴非牟利團體、區議員及秘書處協助，令荃灣區議

會成為 18 區區議會中第一個落實進行抗疫工作的區議會。另外，過往荃灣區居民可以

非常優惠的價格參加由分區委員會舉辦的旅行活動，但他亦理解本年受疫情影響而有可

能無法舉辦有關的旅行活動。 
 
12. 陸靈中議員認為，議員所提出的修訂動議具彈性及靈活性，因此他支持有關修訂動

議。 
 
13. 陳劍琴議員同意扣除分區委員會和荃灣區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全數撥款額，以彌補民

政署削減的 2.8%撥款額。可是，她對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的組成及被納入為預



4 

留撥款團體的原因有疑問，因此她欲提出修訂動議，建議除全數扣除分區委員會及荃灣

區公民教育委員會的撥款額外，亦全數扣除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的 80,960 元撥

款額，並在聘請區議會職員項下扣減其餘七萬多元。 
 
14. 謝旻澤議員認為區議會必須了解區議會撥款的去向，即使有關團體就防疫活動提出

撥款申請，區議會也不一定通過其撥款申請，希望各議員認真審視相關的撥款申請。 
 
15. 劉志雄議員指出，荃灣區議會是 18 區區議會中第一個派發口罩的區議會，議員已

盡本分處理民生事宜。他全心全意為民生出力，並不接納民政署基於抗疫而扣減 2.8%
區議會撥款額，因此他支持議員的修訂動議，認為須要削減聘請區議會職員的撥款額，

以表示對民政署削減區議會撥款的不滿。此外，他知悉民政事務專員的工作包括在緊急

情況下，協調救援服務及與社區各階層人士保持密切聯絡，並向政府反映他們所關注的

事務及問題，為此詢問民政處在疫情期間進行的工作為何。 
 
16. 岑敖暉議員知悉議員對於削減不同分項下的撥款持不同意見，而大部分議員都同意

削減分區委員會及荃灣區公民教育委員會的撥款額。可是，他對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

委員會的組成及運作有疑問，認為該委員會是昔日區議會的產物，因此他認為區議會必

須審慎考慮日後如何處理該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17. 主席請趙恩來議員提出修訂動議。 

 

18. 趙恩來議員提出修訂動議，“確認二零二零／二一年度荃灣區議會撥款分配： 

地區規劃、發展及設施管理委員會  HK$8,245,000； 
康體藝術文化普及委員會 HK$3,247,000； 
社會服務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HK$1,995,500； 
環境、衞生及氣候變化委員會 HK$600,000；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HK$470,000； 
荃灣區議會大會（按照附件分配撥款用途） HK$6,846,277。 

二零二零／二一年度荃灣區議會撥款（社區參與計劃）財政預算合共 HK$21,403,777 
二零二零／二一年度荃灣區議會撥款（地區小型工程）財政預算合共 HK$15,909,000 
 
附件 
      項目  建議撥款額（元） 

1. 分區委員會  0 
2. 青少年活動計劃  180,000 
3. 推廣防火安全活動 159,000 
4. 荃灣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0 
5. 荃灣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0 
6. 新來港人士活動  ／ 
7. 其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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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聘請區議會職員  3,684,777 
9. 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 80,960 
10. 支援弱勢社群  186,000 
11. 推廣藝術文化活動工作 2,000,000 
12. 抗炎活動  500,000 
13. 儲備  0 
14. 區議會轄下工作小組 55,540 

 合計 6,846,277”。 
譚凱邦議員及劉卓裕議員和議。 

 

19. 主席請議員就有關修訂動議投票。經投票後，有關動議以 16 票支持、0 票反對及 0 票

棄權獲得通過。 
 

III 第 2 項議程：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舉辦活動的區議會撥款申請 
（荃灣區議會第 20/20-21 號文件） 

20. 秘書介紹文件，並表示陳崇業議員申報為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下稱“督

導委員會”）副主席及邱錦平議員申報為督導委員會委員。 
 
21. 主席詢問議員需否申報其他利益。 
 
22. 黃家華議員申報為督導委員會委員。 
 
23. 主席表示，根據《常規》第 48(11)條的規定，要求身兼督導委員會副主席及委員的

議員於有關討論中保持緘默，而且不可參與撥款申請的決議或投票。此外，督導委員會

主要透過有關撥款申請，向荃灣區內前線醫護人員、清潔工人及保安員派發防疫物資包。 
 
24. 劉肇軒議員贊成進行防疫工作，但他對督導委員會的組成有疑問，只知悉其執行單

位為圓玄學院，而且督導委員會申請超過 4.5 萬元作為機構行政費，他擔心當中涉及利

益輸送，因此他希望圓玄學院有關方面可介紹督導委員會的組成及工作，以釋除議員的

疑慮。此外，他詢問區議會撥款分項“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活動”的用途，以及是否

會就是項撥款申請從該分項批出撥款。 
 
25. 陳劍琴議員支持繼續推行抗疫活動，但她對督導委員會的組成及其與圓玄學院之間

的利益關係有疑問。此外，她指出撥款申請中超過 4 萬元的機構行政費全數由督導委員

會收取，為此她希望先釐清督導委員會是否屬區議會的組織架構，才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26. 譚凱邦議員表示，雖然區議會有意向有需要人士派發防疫口罩，但他對有關活動由

督導委員會推行有意見，包括當中是否涉及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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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謝旻澤議員認為申請機構應向區議會介紹有關撥款申請。此外，荃灣區議會是首個

派發防疫物資的區議會，可按早前的模式推行防疫工作，而不必把防疫工作交由涉及潛

在利益衝突的團體負責。 
 
28. 岑敖暉議員指出，如督導委員會屬民政處轄下委員會，他不會反對有關撥款申請，

但督導委員會由有政黨背景人士、政協、私人機構、民政處及其他政府部門代表組成，

因此他對督導委員會的組成及定位有保留；即使有關撥款申請是為了進行防疫工作，他

亦反對向督導委員會撥款，並請議員考慮清楚，以免被督導委員會以防疫之名向區議會

作道德勒索。 
 
29. 葛兆源議員認為防疫用品在疫情期間甚有需求，因此支持有關撥款申請。此外，督

導委員會的委員包括建制派及泛民議員，為增加督導委員會的透明度，他建議督導委員

會邀請議員加入成為委員。督導委員會早前曾與多名議員合作，為二陂坊、三陂坊及曹

公坊等地方的後巷及“三無”大廈進行清潔行動，他亦希望督導委員會透過申請“荃灣

安全健康社區督導活動”分項下的區議會撥款，在疫情期間加強處理“三無”大廈天台

的雜物，以支援荃灣區居民。 
 
30. 文裕明議員認為必須持續抗疫，不能鬆懈，也不應把政治問題無限上綱，違背區議

會服務社區的宗旨，因此他支持有關撥款申請。此外，督導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對荃灣

區居民的福祉有莫大貢獻，議員應基於居民的福祉考慮是否向非牟利機構撥款，而並非

糾纏於政治偏見。 
 
31. 劉卓裕議員指出，臧文濠校長已退休數年，但他的名字仍列在督導委員會的委員名

單上，他對於督導委員會的委員名單多年來未有更新感到驚訝，他認為有關團體管理不

善，區議會不應向有關團體撥款。 
 
32. 主席表示，根據《荃灣區議會撥款準則》，非政府機構可使用不多於活動實際開支

的 10%支付本身的行政費用，早前由明愛荃灣社區中心舉辦的“荃城防炎計劃”亦曾申

請有關費用，而並非只有督導委員會提出此項申請。此外，荃灣區議會及轄下委員會不

會邀請申請區議會撥款的團體出席會議，申請機構只會按需要獲邀請出席委員會轄下的

審核小組會議，解釋相關撥款申請的財政安排。若議員認為有需要了解區內較大型團體

的組成、背景及曾舉辦的活動，他樂意邀請相關團體與議員進行交流會。另外，他於上

次區議會會議中曾邀請議員向他推薦有意舉辦防炎工作的團體，他亦為此聯絡了數間機

構，及後督導委員會表示其意向並向區議會遞交有關撥款申請。他指出，督導委員會曾

於上屆區議會任期內邀請全體荃灣區議員進行健康檢查，並為市民免費提供血糖及膽固

醇指數測試等，但因應疫情，今年有關活動會延期舉行。 
 
33. 民政處高級聯絡主任(2)回應如下： 

(1) 督導委員會是非牟利團體，早於二零零二年由荃灣區議會、圓玄學院及區內一

羣熱心人士和志願團體成立，目標是透過統合社區內不同的資源和力量，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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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區內居民宣揚“安全社區．健康城市”的意識，以培育荃灣居民關注安全健

康的文化，為居民建立一個既安全又健康的生活及工作環境； 
(2) 多年來，督導委員會與荃灣區內各地區組織、政府部門及職業安全健康局等攜

手合作，在區內推行不同的安全健康計劃及活動，卓見成效。荃灣區於二零零

六年六月榮獲世界衞生組織（下稱“世衞”）確認為世界第 101 個“安全社

區”，並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為世衞“健康城市聯盟”的成員之一，亦成立了

“西太平洋區健康城市聯盟中國香港支部”；以及 
(3) 督導委員會過往亦舉辦不少關於荃灣安全健康的活動，包括“荃灣安健社區

日”及“荃灣區道路安全耆趣講座”等，並定期印製《荃灣安健》期刊，以發

布安健推廣活動的資訊。 
 
34. 趙恩來議員知悉議員對督導委員會的組成有疑問，並認為督導委員會內建制派前區

議員的委員人數較多，可能是由於以往區議會內建制派議員人數較多所致。他建議督導

委員會考慮重新委任委員，令未來工作更有效反映民意。 
 
35.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專員表示，督導委員會並非民政處轄下委員會，該處會向督導

委員會轉達議員的意見。 
 
36. 譚凱邦議員詢問成為督導委員會委員的準則及委員的任期。 
 
37. 謝旻澤議員明白區內委員會例如分區委員會舉辦的旅行活動及類似的免費活動深

受荃灣居民歡迎，但他認為區議會應重新審視公帑的運用。 
 
38. 賴文輝議員表示，其議員辦事處亦可為市民免費提供血糖及膽固醇指數測試等。此

外，他認為有需要澄清督導委員會組成的準則，並建議在釐清議員對督導委員會的疑慮

前，暫緩表決有關撥款申請。 
 
39. 潘朗聰議員表示，今屆區議會的其中一項任務是審慎理財，因此他認為有必要了解

申請撥款團體的組成、準則和背景，才可靈活運用公帑。 
 
40. 陳劍琴議員知悉民政署署長是督導委員會榮譽贊助人，而該委員會由不同界別人士

組成，包括學校代表、地方組織人士、私人公司代表及警務人員等，因此她認為督導委

員會有需要釐清其組成準則，以便日後取得區議會撥款。 
 
41. 主席建議暫緩有關議程，並於下次區議會會議前安排交流會，讓議員與有關團體代

表會面交流，以了解其組成及曾舉辦的活動，然後才進行表決。議員一致同意有關建議。 
 

（會後按：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有限公司、督導委員會及荃灣文藝康樂協進會有限公

司已於五月二十九日與議員舉行交流會。） 
 

42. 主席表示，督導委員會可能需要更改有關活動的舉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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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第 3 項議程：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有限公司舉辦活動的區議會撥款申請 
（荃灣區議會第 21/20-21 號文件） 

43. 秘書介紹文件，並表示邱錦平議員申報為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下稱“體聯會”）

副會長，文裕明議員及陳崇業議員申報為荃灣龍舟競渡統籌委員會執行副主席。 
 

44. 主席詢問議員需否申報其他利益。沒有議員申報其他利益。 
 

45. 主席表示，根據《常規》第 48(11)條的規定，要求身兼體聯會副會長及荃灣龍舟競

渡統籌委員會執行副主席的議員於有關討論中保持緘默，而且不可參與撥款申請的決議

或投票。 
 

46. 陸靈中議員表示，基於疫情，今年的龍舟競渡活動會有不少變數，因此他對有關撥

款申請有保留。 
 

47. 劉肇軒議員表示，疫情尚未結束，市民未必有心情參與活動，而且他對體聯會的組

成有疑問，因此不會支持有關撥款申請。 
 

48. 賴文輝議員支持龍舟運動，但由於《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俗稱“限聚令”）仍然生效，加上現時的疫情，認為今年不宜舉行龍舟競

渡，因此他反對有關撥款申請。 
 

49. 林錫添議員表示，限聚令的確實完結日期尚未訂立，他不希望荃灣區居民因參與有

關活動而觸犯限聚令，況且不明因素眾多，他對有關撥款申請有保留。 
 

50. 黃家華議員指出，龍舟競渡屬中國傳統節慶活動，不少梨木樹邨居民都會到場觀

賞。可是，疫情至今尚未完結，近日梨木樹邨甚至出現確診個案，情況令人憂慮，因此

他建議體聯會在限聚令解除後才提交撥款申請。 
 

51. 劉卓裕議員指出，龍舟競渡早年於荃灣區內非常盛行，但約於十年前停辦，並於五

年前才復辦。他對龍舟競渡活動抱有感情，但今年的龍舟競渡活動並非在端午節當日舉

行，在疫情下也未必可成功舉辦，而且龍舟競渡屬傳統活動，須由熟悉龍舟人士帶領，

他認為區議會在決定是否向團體撥款時應考慮這個因素，讓傳統文化得以承傳。 
 

52. 趙恩來議員表示，由於限聚令目前仍生效，有關活動最終未必得以順利舉行。根據

過往經驗，即使有關活動最終未能舉行，區議會亦需向有關團體發還一半費用以支付籌

備期間的相關開支。此外，他認為區議會有責任堵截潛在利益輸送。他從體聯會過往的

宣傳刊物中得悉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下稱“中聯辦＂）及部分

政府人員均獲邀出席主禮有關活動，這違反區議會早前通過停止邀請中聯辦代表出席區

議會撥款活動的動議，因此他反對有關撥款申請。 



9 

 

53. 謝旻澤議員指出，奧林匹克運動會因疫情而延期舉行，即使龍舟競渡屬傳統活動，

也應按疫情而變通。目前，限聚令仍然生效，龍舟競渡活動如延後多月舉辦，也失卻意

義。 
 

54. 主席請議員就有關撥款申請投票。投票結果為 0 票支持、11 票反對及 5 票棄權，有

關撥款申請不獲通過。 
 

V 第 4 項議程：要求交代對荃灣區議員提供秘書處支援的公共服務的準則 
（荃灣區議會第 22/20-21 號文件） 

55. 主席表示，潘朗聰議員提交有關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代表為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

專員葉錦菁女士。此外，政府的綜合書面回覆已在會議上提交。 
 
（按：文裕明議員、邱錦平議員、陳崇業議員及葛兆源議員於下午三時四十四分退席。） 
 
56. 潘朗聰議員介紹文件。 

 
57. 譚凱邦議員表示，荃灣區議會於第一次會議上通過由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為荃

灣區議會提供秘書服務，若秘書未有履行職責，區議會應收回有關的區議會撥款。他認

為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受民政署指示離場無可厚非，但他認為秘書只需負責記錄會議的討

論內容，無需認同有關討論內容，不明白為何秘書處職員亦要離場，為此，他詢問秘書

處會否為所有正式會議提供秘書服務直至會議結束。 
 

58. 賴文輝議員不明白為何現時民政處指他們所提交不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

的職能的議題昔日曾在區議會會議上討論，認為民政處違背政治中立原則，只接納支持

政府立場的議題。 
 

59. 陸靈中議員指出，區議會秘書，即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的評核人是荃灣民政事

務專員，而荃灣民政事務專員的評核人是民政署署長，架構甚為奇特，以致當荃灣民政

事務專員離場時，秘書亦需跟隨，因此不少議員都希望秘書處可獨立運作，但有不少技

術上的困難。此外，現時秘書處支援不足，甚至會拒絕提供秘書服務，而區議員在申請

發還營運開支的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難。 
 

60. 易承聰議員詢問，在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及秘書離場後，有關會議是否正式區議會會

議；如否，他認為此屬政治任務。此外，他認為秘書在會議上的角色是負責記錄會議內

容，應保持中立，當遇到政治成分較多的議題，秘書只需如實記錄，有關責任由議員肩

負，因此他不明白為何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及秘書要離場或拒絕接納議員提交的議題。另

外，他詢問界定荃灣區地區層面事務的準則，若只有在荃灣發生的事務才屬於荃灣區地

區層面事務，則過往曾討論而並非只與荃灣區有關的議題會否被宣告無效，以及與荃灣

區居民有直接利益關係的事務是否也屬於荃灣區地區層面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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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趙恩來議員知悉香港公務員一直竭誠為市民服務，專業高效，廉潔公正，是維持香

港有效管治和安定繁榮的中流砥柱，他認為公務員在區議會會議期間離場，並拒絕記錄

議員向政府部門反映的意見的做法有欠公正。他認為現今的公務員難以保持政治中立，

並認為他提出一個與區議會職能及荃灣區居民福祉有關的議題亦未被納入是次會議議

程，希望了解有關原因。 
 

62.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回應如下： 
(1)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61 條，區議會的職能包括就該條文所列明、

關於有關的地方行政區的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以及在有關目的獲得撥款情

況下，承擔有關的地方行政區的環境改善事務、康樂及文化活動，促進事務及

社區活動； 
(2) 為執行區議會職能的目的，區議會可按照《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71 條

委出委員會。區議會及其轄下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設立、組成和職能，以及

討論事項及文件，均必須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所訂的區議會職能；

以及 
(3) 在處理區議會事務期間，各區民政事務處會按需要徵詢相關部門的意見，審視

區議會的討論事項是否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61 條所訂明的區議

會職能。如發現區議會討論事項不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所訂的區

議會職能，政府會作出跟進，例如致函區議會主席與主席溝通，陳述相關問題

並要求主席跟進等。如區議會仍保留與《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不符的討

論事項，區議會秘書處則未能就有關項目提供秘書服務，而秘書處職員及其他

政府人員亦不會出席該部分會議或參與討論相關文件。 
 

63. 潘朗聰議員指出，民政事務專員有責任保障區內居民的福祉，而作為民選議員，他

認為他們所提出的議題與荃灣區居民的福祉有關，惟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卻表示對相關議

題是否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61 條所訂明的區議會職能有保留，因此他希

望荃灣民政事務專員交代是否已徵詢法律意見，並澄清以往與政制發展及“一地兩檢”有
關的議題是否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61 條所訂明的區議會職能。此外，他

希望取得律政司的相關法律意見，以了解議員所提交的議題不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61 條所訂明的區議會職能的原因。 
 
64. 主席詢問荃灣民政事務專員是否已就有關事項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65.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專員表示，該處會按需要徵詢相關部門的意見，包括在法律程

序中代表政府部門的律政司。 
 

66. 主席認為政治與民生同樣重要，但當談及涉及政治的議題，便須由他自行處理有關

事宜，秘書處未能提供秘書服務，以致欠缺正式渠道發布荃灣區議會討論相關議題的記

錄。他認為過往政治議題都可在區議會會議上討論，甚至是由政府部門向區議會提交，

希望政府不要對今屆區議會持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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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譚凱邦議員請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安排議員與民政署代表會面。此外，他認為秘書無

須認同議員的意見，只須為會議提供秘書服務屬秘書的職責。而且，他聲稱秘書處職員

的薪酬由區議會支付，不明白秘書處職員為何可在會議期間離場。 
 

68. 主席認同秘書由區議會委任，不應跟隨荃灣民政事務專員離場。此外，主席要求秘

書處提供相關法律意見，並備悉議員的關注及要求。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六月 
 


